贵港平南供电局2026年至2027年生产特种车辆租赁技术规范书
一、项目名称

贵港平南供电局2026年至2027年生产特种车辆租赁

二、总则

为保障平南供电局各部门（单位）的用车需求，如配合应急抢险、抢修任务、日常工作的起吊设备、运输作业人员等，现开展生产设备车辆临时租赁服务项目采购工作。

三、工作范围
1、项目概况：配合应急抢险、抢修任务、日常工作的起吊运输用车

本次租赁的机械设备需要满足变电、输电、配电施工要求，主要涉及到吊车、叉车、移动变牵引车、钩机、高空作业车、皮卡车、货车等；

2、服务范围：平南供电局各生产部门日常工作、抢修作业等，主要工作地点为平南辖区；

3、服务内容：平南供电局有需要用到车辆的时候，应能随时进行服务，需要提供有相应资质的司机。

四、车辆要求

	1
	货车（6-9米车厢，5至20吨）
	成交方需根据采购方用车需求按时、按辆、按座位提供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空调车辆，并配备驾驶资质匹配、驾驶技术过硬（驾龄在3年以上）、有较强安全意识（有每年参加安全培训等记录）、无不良驾驶记录（无造成人员伤亡等事故记录）的驾驶员。由采购方统一调度指挥，成交方按采购方的工作需要完成任务。


	2
	吊车（8至50吨）
	

	3
	随车吊（5-16吨）
	

	4
	钩机
	

	5
	高空作业车
	

	6
	叉车（3-15吨）
	

	7
	皮卡高空作业车
	

	8
	皮卡车
	

	9
	移动变牵引车
	

	10
	平板车
	


五、责任与义务

（一）甲方的义务

1.甲方有权拒绝乘坐乙方提供的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车辆。

2.甲方应加强乘车人的管理，自觉遵守乘车规则，维护乘车秩序，爱护车上设施，文明乘车出行。如因甲方乘车人员不听乙方驾驶员劝阻，在车上追逐嬉戏、将头、手伸出车窗外影响驾驶员安全行车的行为并因此造成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的，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甲方应提前一天通知乙方用车需求，如时间、地点、乘车人数、车辆数量等信息。遇特殊情况，甲方可以临时增加或取消某次用车。

5.甲方任何时候不能要求乙方从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6.甲方有义务爱护车辆，不准在车上抽烟及乱扔垃圾。

7.甲方有权制止乙方不安全文明行车行为。

（二）乙方的义务

1.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件（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证、经营许可证。

2.乙方应保证租赁车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

3.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车龄在五年以内、性能良好、整洁的车辆（随车配备灭火器、千斤顶、破窗锤等工具）和符合准驾车型的技术过硬的驾驶员。驾驶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必须着装整齐，文明礼貌，安全行车；在行车过程中不允许出现接听电话、观看视频、与乘客交谈等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若驾驶技术及服务质量达不到要求，甲方要求更换车辆或驾驶员时，乙方应及时更换。如甲方临时增加车辆时，乙方应尽快提供所需用车服务。

4.租用车辆在租用期内发生的车辆故障、车辆事故，需换乘车辆时，由乙方承担乘车人员和车辆等相关费用。

5.乙方所派车辆需证件齐全并按有关规定购买相关保险（含旅客座位险，每座位最高保额为伍拾万元整¥500000.00）。车辆在租用期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产生的责任，由乙方全权负责，包括第三者及车上乘员的一切责任和善后事宜。

6.乙方因第三方原因造成在接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的，给他人或自身造成人身财产伤害、损害的，由乙方自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进行处理，与甲方无关，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如给甲方乘车人员造成损害的，乙方应负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协调责任方进行赔偿，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在其责任范围内对甲方及甲方乘车人员承担责任。

7.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外力因素（如地震、台风、战争等）造成在接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的，一切损失参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8.乙方须按照甲方提供的时间、地点、乘车人数、车辆数量，提前把当天使用车辆号牌、驾驶员联系电话报给甲方。

六、质量标准

甲方根据工作需要，租用乙方车辆服务。乙方根据甲方的用车需要，按时、按辆、按座位提供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空调车辆及驾驶员, 由甲方统一调度指挥，乙方须按甲方的工作需要完成任务。如甲方对出行路线有新增、调整时，乙方应满足甲方要求。若甲方有其他车辆类型需要租用的，乙方需满足甲方需求。

七、维修费用结算方法

（一）结算单价：按成交单价执行。

经双方协商租用车辆，行程结束后按双方商定用车价目表结算，如临时调用车辆，按市场惯例双方商定当次费用为标准结算。

每月租金以当月实际发车次数和天数计算。除租金外，甲方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

具体台班计算规则：租赁时长 8 小时为 1 个台班。租赁时长以车辆到达工作现场至车辆工作结束时间计算，租赁时长≤4 个小时的,按 0.5 个台班计费，4 个小时＜租赁时长≤8 个小时的，按 1 个台班计费，8 个小时＜租赁时长≤12 个小时的，按 1.5 个台班计费，12 个小时＜租赁时长≤16 个小时的，按 2 个台班计费。16 个小时＜租赁时长≤20 个小时的，按 2.5 个台班计费，20 个小时＜租赁时长≤24 个小时的，按 3 个台班计费。

（二）乙方应填写车辆使用记录表，内容应清楚记录每次使用租赁车辆的日期、包车金额、行程（由使用部门签字确认）。记录表经乙方单位盖章后，由甲方车辆管理人员审核、使用部门签字确认，作为乙方结算凭证。

（三）每季度第三个月的15日前甲方按实际发生金额结算1次。乙方需提供正式的增值税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通过银行转帐方式付款给乙方。
